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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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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提高工程建设行业施工

安全管理水平，规范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行为，

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安全生产，特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建设工程参与各方均应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明确责

任人，履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职责。

１０３　本规范适用于西安市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中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以及相关活动。

１０４　建设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管理除执

行本规程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有关工程安全管理的法

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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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ｍｏｒｅ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ｕｂ

ｗｏｒｋｓ

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导致人员群死群伤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的分部分项工程，简称危大工程。

２０２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ｏｆｍｏｒｅ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 （总）设计的基础上，针对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单独编制的技术措施文件。

２０３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ｃａｌ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ｒｉｓｋｏｆｓｕｂ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危险性比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更加危险的分部分项工

程，施工专项方案需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论证通过后，方可进

行施工，简称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

２０４　应急处置措施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救援行动而

预先制定的处置措施方案。

２０５　施工单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

施工单位是由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有相应资质、进行生产

活动的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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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 本 规 定

３１　一 般 规 定

３１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必须符合国家、行业及

地方标准和有关规定。

３１２　从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活动的主体单位，

应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应的资质。

３１３　从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的专业技术人员，

应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内，

从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活动。

３１４　从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企业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３１５　所有人员进入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区域，应

遵守施工现场管理规定，并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

３１６　施工、监理单位应建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

档案。

３１７　施工单位应为现场操作人员购买保险，且应保证现场特

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３２　安全生产责任制

３２１　建设工程参建各方应根据各自的职责，制定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及其安全风险因素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管

理职责和权限，规定管理流程和要求。

３２２　项目负责人应在施工现场履行职责。应对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是项目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

３２３　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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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体系，明确各类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应建立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制度、专项方案交底制度。

３２４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与专业分包

单位之间应签订合同及安全生产协议书。安全生产协议书应明确

安全保证措施、双方责任及奖惩办法。

３２５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应优先采用成熟的施

工工艺、操作方法和安全管理措施，并选用先进的智能化、智慧

化手段及设备组织施工。

３２６　专业分包单位应配备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和安

全负责人，履行分包单位的安全责任。

３２７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应确认以下内容：

１　专项施工方案已经审批通过；

２　作业人员已接受安全教育和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交底。

３　符合要求的专业施工单位、监护与作业人员已配备到位；

４　材料、设施、设备、应急物资与器材配备齐全，且符合

施工安全要求；

５　安全风险因素相关信息已公告；

６　周边环境已按规定采取保护措施；

７　气象条件符合施工要求。

３３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３３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覆盖与工程施工相关的所

有场所、环境、材料、设备、设施、方法及施工过程。

３３２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１　基坑工程：

　１）开挖深度超过３ｍ （含３ｍ）的基坑 （槽）的土方开挖、

支护、降水工程。

　２）开挖深度虽未超过３ｍ，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

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的基坑 （槽）

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４



２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

　１）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隧道

模等工程。

　２）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５ｍ及以上，或搭设

跨度１０ｍ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 （荷载效应基本组合

的设计值，以下简称设计值）１０ｋＮ／ｍ２及以上，或集

中线荷载 （设计值）１５ｋＮ／ｍ及以上，或高度大于支

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构件的混凝土模板

支撑工程。

　３）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

３　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

　１）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１０ｋＮ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２）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３）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４　脚手架工程：

　１）搭设高度２４ｍ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包括

采光井、电梯井脚手架）。

　２）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

　３）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４）高处作业吊篮。

　５）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

　６）异形脚手架工程。

５　高边坡防护工程：

　１）岩质挖方边坡高度大于１５ｍ，或安全等级为一级的

边坡。

　２）土质挖方边坡、路堤边坡高度大于１０ｍ或不良地质

地段、特殊岩土地段的路堤、挖方边坡。

６　拆除工程：

　１）可能影响行人、交通、电力设施、通信设施或其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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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安全的拆除工程。

　２）爆破工程。

７　暗挖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８　其他：

　１）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２）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３）人工挖孔桩工程。

　４）水下作业工程。

　５）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安装工程。

　６）大体积混凝土双层或多层钢筋绑扎工程专项方案。

　７）无梁楼盖结构地下室顶板上的土方回填工程。

　８）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

施工安全，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

项工程。

３３３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１　深基坑工程：

　１）开挖深度超过５ｍ （含５ｍ）的基坑 （槽）的土方开

挖、支护、降水工程。

　２）开挖深度虽未超过５ｍ，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

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或存在有毒有害气

体分布的基坑 （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２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

　１）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挂篮、

隧道模等工程。

　２）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８ｍ及以上，或搭设

跨度１８ｍ及以上，或混凝土板厚３５０ｍｍ及以上，或

混凝土梁截面积０．４５ｍ２ 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 （设

计值）１５ｋＮ／ｍ２ 及以上，或集中线荷载 （设计值）

２０ｋＮ／ｍ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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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承

受单点集中荷载７ｋＮ及以上。

３　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

　１）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１００ｋＮ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２）起重量３００ｋＮ及以上，或搭设总高度２００ｍ及以上，

或搭设基础标高在２００ｍ及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和拆

卸工程。

　３）采用非说明书中基础形式或附墙形式进行安装的塔式

起重机和施工升降机安装工程。

　４）使用屋面吊进行拆卸的塔式起重机拆卸工程。

　５）架桥机安装和拆卸工程，使用架桥机进行的桥梁安装

工程。

４　脚手架工程：

　１）搭设高度５０ｍ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２）提升高度在１５０ｍ及以上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或

附着式升降操作平台工程。

　３）分段架体搭设高度２０ｍ及以上的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４）附着悬挑式脚手架。

　５）异形作业吊篮。

５　高边坡防护工程：

　１）岩质挖方边坡高度大于３０ｍ。

　２）土质挖方边坡、路堤边坡高度大于２０ｍ。

　３）滑坡量大于１０×１０４ｍ３的中型以上滑坡体。

６　拆除工程：

　１）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拆除中容易引起有

毒有害气 （液）体或粉尘扩散、易燃易爆事故发生的

特殊建、构筑物的拆除工程。

　２）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影响

范围内的拆除工程。

７



　３）爆破工程为Ｃ级以上。

７　暗挖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及穿越

既有道路、构筑物的水平定向钻施工的管道工程。

８　其他：

　１）施工高度５０ｍ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２）跨度３６ｍ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或跨度６０ｍ及以

上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３）开挖深度１６ｍ及以上的人工挖孔桩工程或复杂环境下

的人工挖孔桩工程。

　４）水下作业工程。

　５）重量１０００ｋＮ及以上的大型结构整体顶升、平移、转

体等施工工艺。

　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

施工安全，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

项工程。

　７）复杂环境下的有限空间作业工程。

　８）对位于运营隧道、地铁、机场、桥梁、河道等保护范

围内有特殊要求的建设工程，其相关的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还应按相关法规规定，送

相关的管理部门审核批准。

３４　安全风险辨识与分级

３４１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施工前根据工程特点、地质与环境

条件、设计图纸、拟采用的施工方法和施工范围，对施工过程进

行安全风险分析，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因素进行辨识与分类，列出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并按照附录Ａ编制 《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３４２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辨识，

应根据本规程３．３节确定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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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３４３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风险应在分部分项施工

前进行辨识，确定其单元的危险特性量值及反映安全风险的其他

重要参数，并按照附录Ｂ编制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风险因素清单》。

３４４　安全风险辨识过程中，存在多个安全风险时，应分别辨

识、分级。

３４５　安全风险的类别可按工程分部分项工程、工序等划分。

３４６　安全风险等级应根据其危险特性量值，按下列规定确定：

１　危险特性量值评价为一级风险时，确定为重大安全风险；

２　危险特性量值评价为二级风险时，确定为较大安全风险；

３　危险特性量值评价为三级风险时，确定为一般安全风险；

４　危险特性量值评价为四级风险时，确定为低安全风险。

３４７　当一个安全风险含有多种能确定安全风险等级的危险特

性时，应根据各危险特性量值分别确定安全风险等级，并以其所

确定的各种安全风险等级的最高级进行认定。

３４８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列入建

筑施工重大安全风险，并建立台账逐项登记。

３４９　项目开工前，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及主管安全负责人根据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设计图纸、现场情况组织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识别小组，识别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应按照附

录Ｇ规定，在工地大门口显著位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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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管 理 职 责

４１　建设单位职责

４１１　建设单位应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工程地质、水文地

质、既有地下管线资料和工程周边环境等资料，提供合格的支

护、加固、补强设计文件。

４１２　建设单位应组织勘察、设计等单位在施工招标文件中列

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要求施工单位在投标时，根

据工程实际特点补充完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并明

确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

４１３　建设单位应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并监督使用，保障施工

安全。

４１４　建设单位在申请办理安全监督手续时，应当提交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及其安全管理措施等资料。

４１５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参加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会。

４１６　施工单位专项施工方案因规划调整、设计变更等原因确

需调整的，修改后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按照规定重新审核和论

证。涉及资金或者工期调整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或约定予

以调整。

４１７　对于按照规定需要进行第三方监测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建设单位应及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独立第三方机构

进行监测。在监测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建设单位应当立即组织

相关单位?取处置措施。

４１８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发生险情或者事故时，建设、

勘察、设计、监理等单位应当配合施工单位开展应急抢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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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９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急抢险结束后，建设单位

应当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制定工程恢复方案，并

对应急抢险工作进行后评估。

４２　施工总承包单位职责

４２１　实行施工总承包项目，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所属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负总责，并负责协调各专业分包单

位与其他各方的关系。

４２２　实行施工总承包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按规定落实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方案编制、审核、审批、组织专家论证。

４２３　严格按照施工专项方案组织实施，并应监督或落实相关

单位严格按照专项方案的工序流程以及技术措施进行施工。

４２４　实行施工总承包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及风险因素进行公示 （附录Ｇ）和交底 （附录

Ｄ），应按专项方案进行自查和整改，并组织验收 （附录Ｆ）。

４２５　应按专项施工方案内容，落实专项安全生产、文明施工

措施费用及相关物资，配备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其安全

风险因素的监控人员。

４２６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成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急

救援管理组织机构，并在紧急情况下，及时作出响应，按规定要

求处理。

４２７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建立信息管理网络，及时传递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及其安全风险因素管理信息。

４３　监理单位职责

４３１　监理单位应结合工程特点，周边环境和专项施工方案等，

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监理实施细则，明确监理的工作

流程、方法、措施和控制要点。并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全过程旁站监理，做好记录。

４３２　监理单位应对施工单位监控管理情况进行核查，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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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对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及其重大风险因素进行跟踪检查，对材料、特种设

备的相关证件、作业人员资格进行抽查核验。

４３３　监理单位应对施工单位上报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及其安全风险因素进行复核确认。

４３４　监理单位应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及其安全风险因素控制，安全技术措施进行审查，提出书面

意见。

４３５　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

及时下达书面指令，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

并同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监

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４４　勘察、设计、监测单位职责

４４１　 勘察单位应根据工程实际及工程周边环境资料，在勘察

文件中说明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

４４２　设计单位应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涉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提出保障工程周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

工安全的意见，必要时进行专项设计，不得随意降低工程的安全

等级和设计安全度。

４４３　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特以及殊结构的建设工程，

设计单位应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

的措施建议。

４４４　工程监测单位应踏勘现场、复核相关资料，编制监测方

案，并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及时向建设单位报送监测成果，

并对监测成果负责；发现异常时，及时向建设、设计、施工、监

理单位报告。

４４５　勘察、设计、监测单位项目负责人均应当按不同分部要

求参加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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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专业分包单位职责

４５１　专业分包单位对承包范围内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按规定落实方案编制、审核、审批；由专业分包单位技术负责

人审批加盖公章后向总承包单位报审。

４５２　专业分包单位负责实施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并严

格按照专项方案的工序流程以及技术措施组织施工。并按规定参

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４５３　专业分包单位应负责承包范围内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风险因素的公示及控制。落实专项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

费用及相关物资，配备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其风险因素

的监控人员。

４５４　专业分包单位必须服从总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接受

总包单位的监督检查以及文明施工等相关管理规定。

４５５　专业分包单位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应接受施工总承包单

位进行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教育培训。

４５６　专业分包单位应当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作

业人员进行登记，项目负责人应当在施工现场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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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专项施工方案

５１　一 般 规 定

５１１　施工单位应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编制专

项施工方案。

５１２　专项施工方案应由专业技术人员编制，施工单位技术负

责人审核。

５１３　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按

相关规定组织专家对专项方案进行论证。

５２　编制、内容与审批

５２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专项施

工方案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实行分包的，专项施工方案可由专业分包单位编制。

５２２　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完成后，总承包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

分别组织企业相关部门技术人员对方案进行审查。

５２３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主要内容应

包括：

１　工程概况：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概况和特点、场

地及周边环境情况、施工平面布置、施工要求、风险辨识与分

级、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和技术保证条件等。

２　编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范性文件

及项目设计文件、专项设计方案 （仅针对实行专项设计的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合同、施工组织设计等。

３　施工计划：包括施工进度计划、材料与设备计划、劳动

力计划等。

４　施工工艺技术：技术参数、工艺流程、施工方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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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使用要求、检查要求等。

５　施工保证措施：组织保障措施、技术措施、监测监控措

施等。

６　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包括施工管理人员、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其他作业人员等的配备

和分工。

７　验收要求：验收标准、验收程序、验收内容、验收人

员等。

８　应急处置措施：

　１）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

职责，包括抢险、安保、后勤、医救、善后、应急救

援工作流程及应对措施、联系方式等。

　２）应急事件 （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３）周边建 （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产权单位各方

联系方式、救援医院信息 （名称、电话、救援线路）。

　４）应急物资准备。

９　计算书及相关图纸。

５２４　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人应按照单位审查意见，对方案进行

修改完善，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５２５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实行分包的专项施工方案，由分包单位组织编

制专项施工方案，应由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和专业分包单位技

术负责人共同审核签字，加盖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公章。

５２６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经施工单位审

批同意后报监理单位审查，总监理工程师应当及时组织专业监理

工程师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审查符合要求后总监理工程师

签字、加盖执业印章，施工单位方可组织实施。

５３　专项方案的论证和修改

５３１　 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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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实行施工

总承包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

５３２　 专家论证前专项施工方案应通过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

核和总监理工程师审查。

５３３　专家论证会参会人员包括：

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论证专家；

２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３　有关勘察、设计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４　总承包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或授权委派的专

业技术人员；

５　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人员、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

６　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专业监理工程师。

５３４　专家论证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

１　专项施工方案内容是否完整、可行；

２　专项施工方案计算书和验算依据、施工图是否符合有关

标准规范；

３　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现场实际情况，并能够确保施工

安全；

４　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５３５　专项施工方案论证程序包括：

１　施工单位应从西安市行业主管部门 “专家库”中选取、

并邀请相应专家组成专家组，对已编制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审查。

２　施工单位在论证审查会３天前将专项施工方案送交专家

组成员。

３　论证审查会上，施工单位向专家组汇报专项施工方案，

并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踏勘。

４　专家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５　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后，专家组应明确论证结论，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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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意见作为指导专项施工方案修改完善的依据。

６　专家组书面论证审查意见应作为专项施工方案的附件

备查。

５３６　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会后，应形成论证报告，对专项

施工方案提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者不通过的一致意见。并由专

家对论证报告进行签字确认。

５３７　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需修改后通过的，施工单位应当根

据论证报告修改完善后，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

公章后报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

盖单位公章，并由专家组组长审核签字后方可组织实施。

５３８　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不通过的，施工单位修改后应当按

照本规程的要求重新组织专家论证。

５３９　专家应从专家库中选取，符合专业要求且人数不得少于

５名。与本工程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专家论

证会。

５３１０　因工期、设计、施工环境或施工工艺等因素发生较大变

化时，应及时调整专项方案，并按规定重新组织专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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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实施与控制

６１　一 般 规 定

６１１　施工单位应安排其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做好施工现场安全

状况日检工作。

６１２　建设单位应协调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实施安全

管理实施工作。

６１３　监理单位应当按照监理实施细则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实行旁站监理，并做好记录。

６１４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参与各方应严格按照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控制措施实施，将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过程的交底、实施、验收做为安全管理的

重点。

６２　安全专项资金保障

６２１　施工单位对列入建筑施工预算的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临时设施及安全施工等措施项目的费用，应当用于施工安全防护

用具及设施的采购和更新、安全施工措施的落实、安全生产条件

的改善及文明施工，建立费用使用台账，不得挪作他用。

６２２　因规划调整、设计变更、施工现场异常情况等原因确需

重大调整的，修改后的专项施工方案应重新审核、审查和论证。

涉及资金调整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或约定予以调整。

６３　现场安全管理

６３１　项目部应成立以项目负责人为组长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方法，全面落实本项目的危险性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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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安全施工管理和控制。

６３２　施工单位应当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作业人

员进行实名制登记，提供项目经理相关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名单及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特种作业资格证

书等，项目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应当在施工现场履职。

６３３　施工单位、项目部、班组应根据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实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建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安全生产责

任目标考核制度。

６３４　施工单位应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现场存在

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评价，并建立风险因素监控、公示制度，

落实责任人责任，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６４　安全教育培训

６４１　施工单位和项目部应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

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并对新进场作业人员实行三级安全教

育，未经安全教育培训或安全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

上岗作业。

６４２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班组应开展班前三上岗

活动 （上岗教育、上岗交底、上岗检查）和班后下岗检查，定期

开展安全讲评活动，并应有记录和考核奖惩措施。由总包项目技

术负责人交底给专业分包单位技术、安全管理人员，由专业分包

技术负责人制定针对性安全技术措施，在操作前对工人进行安全

技术培训。

６４３　施工项目实施新工艺、新技术或者使用新设备、新材料

时，应当对有关从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培训。

６５　安全技术交底

６５１　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项目技术负责人或编制人员应当

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 （附录Ｃ），并由双方和项目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参与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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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专家、勘察、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必要时应参加交底，并提出

施工建议。

６５２　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向作业人

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附录Ｄ），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交底内容主要包括：

１　专项工程概况、施工方案的主要内容、施工过程中的危

险源及防范措施。

２　施工部位、工艺、环节的内容和环境条件。

３　专业分包单位、作业班组应熟悉掌握的相关现行标准、

规范、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４　人员、机械设备、物资材料的配备及关键部位、工艺环

节与节点的安全技术防护措施。

５　检查验收的组织、要点、节点等相关要求。

６　与之衔接、交叉的施工部位、工序的安全技术防护措施。

７　事故应急措施及相关注意事项等。

６６　施工现场管理

６６１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６６２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

况进行现场监督，对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立即

整改，并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组织限期

整改。

６６３　项目负责人应当定期组织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

项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应当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专题

会议，制定整改方案和措施。

６６４　施工总承包单位按规定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进

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并及时分析监测数据，发现危及人身安

全的紧急情况，应当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采取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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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措施并启动应急处置措施预案。

６７　安 全 标 志

６７１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名称、施

工时间、防范措施、应急预案、责任人、联系方式，并在危险区

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６７２　安全标志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

则》ＧＢ２８９４的规定。

６７３　安全标志由项目部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管理。作

业条件变化或标志损坏应及时更换。

６８　安全物资供应管理

６８１　施工单位或项目部应对安全物资供应单位进行评价，建

立合格供应单位的名录和供货范围，从中选择合适的供应单位。

６８２　项目部应对安全物资进行进场验收，并形成记录。未经

验收不得使用，验收不合格的安全物资应做好标识并及时清退出

场。验收的方法包括：

１　查验质量合格证明和质量检验报告。

２　通过外观检查和实体测量查看质量。

３　按规定见证抽样复验。

６９　设备安全管理

６９１　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所使用的

设备安装和拆卸、检测、验收、使用、保养和维修等实施安全管

理，并建立台账。

６９２　施工单位应建立设备管理档案，包括设备来源、型号、

规格、检查及验收、使用记录、维修保养记录和第三方监测记

录等。

６９３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建立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操作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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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包括操作人员姓名、操作证号、操作设备型号、操作技能

水平、操作任务完成情况以及岗位技能教育培训记录等。

６９４　设备的采购和租赁管理：

１　采购或租赁的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设备的制造

许可证、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文件必须齐全有效。

２　不得采购或租赁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明令禁止使用或淘汰

的设备。

３　租赁设备应按要求出具设备安全性能检测证明。在租赁

协议中，应明确约定出租、承租双方有关设备的使用、操作、维

修、保养等方面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６９５　起重机械设备管理：

１　项目部不得安装、使用未经备案的塔吊、施工电梯、物

料提升机等建筑起重机械。

２　项目部不得允许未取得相应资质的单位进场安装、拆卸

起重机械。

３　项目部在起重机械设备的安全管理中应行使以下职责：

　１）除安装单位无法履约或发生违法违纪行为 ，无特殊情

况不得将同一施工现场内的同一起重机械设备分包给

两家安装单位实施安装和拆除工作。

　２）向安装单位提供拟安装设备位置的基础施工资料，确

保具备起重机械进场安装、拆除所需的施工条件。

　３）审核起重机械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

备案证明等文件。

　４）审核安装单位的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特种作

业操作人员资格证书。

　５）审查使用单位制定的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及群塔作业防碰撞措施专项方案。

４　项目部应根据不同施工阶段、施工难度、周围环境以及

季节、气候的变化对起重机械的使用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对在用的起重机械及其安全保护装置、吊具、索具等进行定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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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维护和保养，及时处置和消除机械设备运行故障；做好设备

的定期检查、维护和保养记录，并在起重机械设备租期结束后，

移交租赁单位。

６９６　项目部应在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３０日内，持起

重机械安装验收资料、管理制度、作业人员名单等资料，向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登记。

６１０　专业分包单位管理

６１０１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分包单

位的安全生产能力进行评价，建立合格专业分包单位名录。

６１０２　施工总承包单位与专业分包单位必须签订安全生产责任

书及安全生产、临时用电、消防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安全

责任、权利和管理要求，主要包括：

１　专业分包单位的安全职责权限和安全指标；

２　专业分包单位应建立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３　专业分包单位专项施工方案的批准和实施要求；

４　专业分包单位从业人员的资格要求。

６１０３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专业分包单位施工活动实施监控，

并形成记录。监控的内容与方法包括：

１　审查专业分包单位的专项施工方案；

２　组织专业分包单位安全物资、工具、设施、设备等进场验

收工作；审核从业人员的资质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对专业分包单位管理人员进行入场安全教育和安全交底，监督检查

专业分包单位对班组的安全教育和安全交底的落实情况；

３　对专业分包单位的施工过程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和评

价，及时处理存在的问题，通过专题例会等形式保持与专业分包

单位的沟通和联系。

６１１　特种作业人员管理

６１１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应经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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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项目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严格审核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

６１１２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只能受聘

于一家施工企业或机械租赁企业。

６１１３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应严格按

照安全技术标准、操作规程作业，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劳动防护

用品，劳动防护用品需检验合格，并按规定对作业工具和设备进

行维护保养和岗前检查。

６１１４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现场必须按工程实际情

况配备特种、操作作业人员，并进行登记，建立特种、操作作业

人员花名册。

６１１５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特种、操作作业人员发现作

业环境或设备存在安全隐患或违章指挥，有权拒绝作业或停止作

业，必要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后撤离危险区域，并及时向施工

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项目负责人报告。

６１２　安全事故处理

６１２１　施工现场实行生产安全事故记录和报告制度。生产安全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和工程所在地

住房和城乡建设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施工企业应按照规定及时、

如实向相关部门上报。

６１２２　事故发生后，现场项目部应首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组织

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避免二次伤

害，同时有效保护事故现场。

６１２３　施工单位应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

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

的原则进行事故处理，并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并配

合政府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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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７　验　　收

７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组织相关人员进行

验收并填写危险性较大工程验收表 （附录Ｅ、附录Ｆ）。

７０２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的依据；

１　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和有关规定；

２　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和总监理工程师批准的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

３　项目设计文件。

７０３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人员包括：

１　施工总承包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或授权委派

的专业技术人员、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专项施工方案

编制人员、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

２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专业监理工程师；

３　有关勘察、设计和监测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４　不少于２名原专项方案论证专家。

７０４　验收合格后，经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总监理工程

师签字确认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７０５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设置验收标志牌，公

示验收时间及责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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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应急处置措施

８１　一 般 规 定

８１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的责任主体应编制应急

处置措施预案，明确应急保障措施，配备应急资源，落实应急管

理责任。

８１２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风险发生变化时，应由

应急小组组长和成员及时修订应急处置措施预案，调整应急救援

组织与资源。

８１３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为项目应急救援组织单位，建设、监

理、勘察、设计、监测与应急处置措施编制等参建单位和人员应

为应急救援组织成员，并适时组织演练。

８２　应急处置措施

８２１　应急处置措施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１　应急处置措施适用范围；

２　事故发生的风险部位、事故类型、发生的可能性及严重

程度和影响范围；

３　事故应急处置措施的组织机构及其组成单位、组成人员、

职责分工及联系方式；

４　事故报告的程序、方式和内容；

５　发现事故征兆或事故发生后应当采取的行动和措施；

６　事故应急处置 （包括事故伤员救治）流程，各类事故处

置注意事项；

７　事故报告及应急处置程序有关的具体通信联系方式；

８　相关的保障措施包括：监测组织、公共疏散组织、交通

管制组织、安全警戒组织等；

６２



９　与相关应急处置措施的衔接关系；

１０　应急演练的组织与实施；

１１　应急处置措施管理和要求。

８２２　建设工程施工应急处置措施应结合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

建立完善的组织指挥体系、预警报告程序及现场处置程序和后期

处置程序。

８２３　建设工程应建立应急处置急救抢险队伍，储备必要的应

急救援物资。

８３　应急处置措施实施

８３１　事故发生后，施工现场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措施，实施

应急救援，保护现场，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８３２　建设、设计、监理、勘察等有关单位应积极配合施工单

位进行现场应急抢险工作。

８３３　事故的报告及处理按照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９３号）进行。

８３４　事故处理后，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监理、设计、勘察

等单位制定建设工程恢复方案，并对应急抢险工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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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技术文件管理

９０１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建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安全管理档案。并应由专人负责技术文件收集、整理和组卷，

并保证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９０２　技术文件的电子文档与纸质文档具有同等效力，提倡和

鼓励采用电子文档形式对技术文件进行编制和归档。

９０３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技术文件应与工程同步

形成，不得出现涂改及与施工现场不符等情况。

９０４　建设单位应将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专项方案、施工技术措施费、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支付凭证复

印件等资料、材料纳入档案管理。

９０５　施工单位应将下列资料纳入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档案管理：

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附录Ａ）；

２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

３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论证委托授

权书；

４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方案论证

报告；

５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变更记录表；

６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方案交底记录 （附录Ｃ）；

７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技术交底记录 （附录Ｄ）；

８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旁站监督记录；

９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带班巡查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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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表 （附录Ｆ）；

１１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监测记

录等。

９０６　监理单位应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监理实施细则、

专项施工方案审查、专项巡视检查、验收及整改等相关资料纳入

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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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犃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见表犃０１。

表犃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序号 类别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本工程

是否存在

１
基坑

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３ｍ （含３ｍ）的基坑 （槽）的土方开

挖、支护、降水工程
是□否□

　开挖深度虽未超过３ｍ，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

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的基坑 （槽）

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是□否□

２

模板工程

及支撑

体系

　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隧

道模等工程
是□否□

　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５ｍ及以上，或搭

设跨度１０ｍ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 （荷载效应基本组

合的设计值，以下简称设计值）１０ｋＮ／ｍ２及以上，或

集中线荷载 （设计值）１５ｋＮ／ｍ及以上，或高度大于

支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构件的混凝土模

板支撑工程

是□否□

　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 是□否□

３

起重吊装

及起重机

械安装拆

卸工程

　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１０ｋＮ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是□否□

　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是□否□

　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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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

序号 类别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本工程

是否存在

４
脚手架

工程

　搭设高度２４ｍ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包

括采光井、电梯井脚手架）
是□否□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 是□否□

　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是□否□

　高处作业吊篮 是□否□

　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 是□否□

　异形脚手架工程 是□否□

５
高边坡

防护工程

　岩质挖方边坡高度大于１５ｍ，或安全等级为一级的

边坡
是□否□

　土质挖方边坡、路堤边坡高度大于１０ｍ或不良地质

地段、特殊岩土地段的路堤、挖方边坡
是□否□

６ 拆除工程

　可能影响行人、交通、电力设施、通信设施或其他

建、构筑物安全的拆除工程
是□否□

　爆破工程 是□否□

７
暗挖

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

工程
是□否□

８ 其他

　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是□否□

　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是□否□

　人工挖孔桩工程 是□否□

　水下作业工程 是□否□

　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安装工程 是□否□

　大体积混凝土双层或多层钢筋绑扎工程专项方案 是□否□

　无梁楼盖结构地下室顶板上的土方回填工程 是□否□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

程施工安全，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

分项工程

是□否□

　填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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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０２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见

表Ａ．０．２。

表犃０２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序号 类别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本工程

是否存在

１
基坑

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５ｍ （含５ｍ）的基坑 （槽）的土方开

挖、支护、降水工程
是□否□

　开挖深度虽未超过５ｍ，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

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或存在有毒

有害气体分布的基坑 （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

工程

是□否□

２

模板工

程及支

撑体系

　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挂

篮、隧道模等工程
是□否□

　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８ｍ及以上，或搭

设跨度１８ｍ及以上，或混凝土板厚３５０ｍｍ及以上，

或混凝土梁截面积０．４５ｍ２ 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

（设计值）１５ｋＮ／ｍ２及以上，或集中线荷载 （设计值）

２０ｋＮ／ｍ及以上

是□否□

　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

承受单点集中荷载７ｋＮ及以上
是□否□

３

起重吊装

及起重机

械安装拆

卸工程

　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１００ｋＮ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是□否□

　起重量３００ｋＮ及以上，或搭设总高度２００ｍ及以上，

或搭设基础标高在２００ｍ及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和拆

卸工程

是□否□

　采用非说明书中基础形式或附墙形式进行安装的塔

式起重机和施工升降机安装工程
是□否□

　使用屋面吊进行拆卸的塔式起重机拆卸工程 是□否□

　架桥机安装和拆卸工程，使用架桥机进行的桥梁安

装工程
是□否□

２３



续表Ａ．０．２

序号 类别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本工程

是否存在

４
脚手架

工程

　搭设高度５０ｍ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是□否□

　提升高度在１５０ｍ及以上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

或附着式升降操作平台工程
是□否□

　分段架体搭设高度２０ｍ及以上的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是□否□

　附着悬挑式脚手架 是□否□

　异形作业吊篮 是□否□

５
高边坡防

护工程

　岩质挖方边坡高度大于３０ｍ 是□否□

　土质挖方边坡、路堤边坡高度大于２０ｍ 是□否□

　滑坡量大于１０×１０４ｍ３的中型以上滑坡体 是□否□

６
拆除

工程

　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拆除中容易引起

有毒有害气 （液）体或粉尘扩散、易燃易爆事故发生

的特殊建、构筑物的拆除工程

　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影

响范围内的拆除工程

　爆破工程为Ｃ级以上

是□否□

是□否□

７
暗挖

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

程以及穿越既有道路、构筑物的水平定向钻施工的管

道工程

是□否□

８ 其他

　施工高度５０ｍ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是□否□

　跨度３６ｍ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或跨度６０ｍ及

以上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是□否□

　开挖深度１６ｍ及以上的人工挖孔桩工程或复杂环境

下的人工挖孔桩工程
是□否□

　水下作业工程 是□否□

　重量１０００ｋＮ及以上的大型结构整体顶升、平移、

转体等施工工艺
是□否□

３３



续表Ａ．０．２

序号 类别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本工程

是否存在

８ 其他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

工程施工安全，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

部分项工程

是□否□

　复杂环境下的有限空间作业工程 是□否□

　对位于运营隧道、地铁、机场、桥梁、河道等保护

范围内有特殊要求的建设工程，其相关的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还应按相关法规规定，

送相关的管理部门审核批准

是□否□

　填表人： 年　　月　　日

４３



附录Ｂ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安全风险因素清单

犅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风险因素清单见表Ｂ．０．１。

表犅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风险因素清单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序号 类别
需要专家进行论证审查的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
风险因素

１
基坑

工程

　１．开挖深度超过５ｍ （含５ｍ）的基坑

（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２．开挖深度虽未超过５ｍ，但地质条

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

邻建、构筑物安全或存在有毒有害气体分

布的基坑 （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

工程

　１．开挖深度超过５ｍ

的基坑作业边坡稳定。

　２．微承压水、承压

水土层挖土作业。

　３．围檩、支撑安装

和拆除

２

模板工

程及支

撑体系

　１．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

爬模、飞模、挂篮、隧道模等工程。

　２．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８ｍ

及以上，或搭设跨度１８ｍ及以上，或混

凝土板厚３５０ｍｍ及以上，或混凝土梁截

面积０．４５ｍ２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 （设

计值）１５ｋＮ／ｍ２及以上，或集中线荷载

（设计值）２０ｋＮ／ｍ及以上。

　３．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

满堂支撑体系，承受单点集中荷载７ｋＮ

及以上

　１．高大模板支撑体

系的搭设 （扣件式，

门式、碗扣式、盘扣

式）及拆除过程的整

体稳定。

　２．大体积混凝土的

浇筑。

　３．工具式模板的升

降、吊装、移位等

５３



续表Ｂ．０．１

序号 类别
需要专家进行论证审查的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
风险因素

３

起重吊

装及起

重机械

安装拆

卸工程

　１．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

件起吊重量在１００ｋＮ及以上的起重吊装

工程。

　２．起重量３００ｋＮ及以上，或搭设总高

度２００ｍ 及以上，或搭设基础标高在

２００ｍ及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３．采用非说明书中基础形式或附墙形

式进行安装的塔式起重机和施工升降机安

装工程。

　４．使用屋面吊进行拆卸的塔式起重机

拆卸工程。

　５．架桥机安装和拆卸工程，使用架桥

机进行的桥梁安装工程

　１．采用多机抬吊的

吊装工程。

　２．临近架空线路吊

装的作业。

　３． 临近建构筑物、

人口密集区域、交通

要道等吊装。

　４．多台塔式起重机

密集施工

４
脚手架

工程

　１．搭设高度５０ｍ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

脚手架工程。

　２．提升高度在１５０ｍ以上的附着式升降

脚手架工程或附着式升降操作平台工程。

　３．分段架体搭设高度２０ｍ及以上的悬

挑式脚手架工程。

　４．附着悬挑式脚手架

　５．异形作业吊篮

　１．脚手架搭设拆除。

　２．工具式脚手架的

升降、移位等

５
建筑边

坡工程

　１．岩质挖方边坡高度大于３０ｍ。

　２．土质挖方边坡、路堤边坡高度大

于２０ｍ。

　３．滑坡量大于１０×１０４ｍ３的中型以上

滑坡体

　１．边坡稳定

　２．边坡施工

６３



续表Ｂ．０．１

序号 类别
需要专家进行论证审查的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
风险因素

６
爆破拆

除工程

　１．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

拆除中容易引起有毒有害气 （液）体或粉

尘扩散、易燃易爆事故发生的特殊建、构

筑物的拆除工程。

　２．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

史文化风貌区影响范围内的拆除工程。

　３．爆破工程为Ｃ级以上

　１．多台机械同时进

行的拆除工程。

　２．管道和压力容器

的拆除。

　３．承重墙体和主梁

的拆除。

　４．预应力结构切割

７
暗挖

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

道、洞室工程

　１．清障施工。

　２．支模和拆模。

　３．掘进施工

８ 其他

　施工高度５０ｍ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

工程

　１．紧固件和预埋件

的安装。

　２．单元板及框架的

安装

　跨度３６ｍ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

或跨度６０ｍ及以上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

装工程

　吊装及高空合拢

　开挖深度１６ｍ及以上的人工挖孔桩

工程

　水下作业工程

　１．设置和拆除水下

设施。

　２．采石及抛泥沙石。

　３． 水下安装爆破

器材

　重量１０００ｋＮ及以上的大型结构整体顶

升、平移、转体等施工工艺

　１．顶升施工。

　２．平移施工。

　３．转体施工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可能影响工程施工安全，尚无国家、行业

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项工程

　针对工程对象具体

确定

　填表人： 年　　月　　日

７３



附录Ｃ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方案交底记录

犆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方案交底记录见表Ｃ．０．１。

表犆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方案交底记录

　工程名称：　　　　　　　　　　　　　交底时间：

　分部分项工程

　交底内容：

　交底人签字：

　接受人签字：

　注：交底人为项目技术负责人或方案编制人员，接受交底人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

本交底一式两份，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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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Ｄ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安全技术交底记录

犇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技术交底记录见表Ｄ．０．１。

表犇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技术交底记录

　工程名称：　　　　　　　　　　　　　　交底时间：

　分部分项工程

　交底内容：

　交底人签字：

　接受人签字：

　注：交底人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接受交底人为作业人员，监督人为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本交底一式两份，现场管理人员、作业人员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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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Ｅ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验收告知单

犈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告知单见表Ｅ．０．１。

表犈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告知单

　工程名称：

事由

致：　　　　　　　　　　 （项目监理机构）

我方已完成　　　　　　　　　　　　　　　　　　　　　　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定于　　　　　年　　　月　　　日　　　时　　分组织

验收，请派人参加。

□ 基坑工程

□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

□ 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

□ 脚手架工程

□ 暗挖工程

□ 拆除工程

□ 其他：　　　　　　　　　　　　　　　

施工项目经理部 （章）：　　　　　　

项目经理 （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监理机构

签收人姓名及时间

施工项目经理部

签收人姓名及时间

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 （签字）：　　　　　　

年　　月　　日　

　注：１．本表一式二份，项目监理机构、施工单位各一份。

０４



附录Ｆ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验收表

犉０１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表见

表Ｆ．０．１。

表犉０１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表

　工程名称：　　　　　　　　　　　　　　　　时间：

　分部分项工程：

　验收部位：

　１．验收内容：

　２．方案审批程序 （人员资格、签字等）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３．各项控制指标是否在方案所明确的允许偏差范围内：

　检查验收结论：

　□通过　　　　□不通过

　项目技术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

　论证专家：

　设计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其他验收人员：

　 年　　月　　日　

１４



附录Ｇ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公示牌

犌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公示牌见表Ｇ．０．１。

表犌０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公示牌

序号

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

工程名称

施工

时间

施工

位置

施工

规模

主要

责任人

监督

责任人
主要控制措施

２４



本规程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

按……执行”或 “应符合……的要求 （或规定）”。

３４



引用标准名录

１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３７号）

２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建办质 〔２０１８〕３１

号）

３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

（建办质 〔２０２１〕４８号）；

４　《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陕建发 〔２０１９〕１１１６号）

５　《西安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市建质发 〔２０１８〕２６号）；

６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ＧＢ２８９４

４４



西安建筑业协会团体标准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

管理规程

犜／犡犆犐犃３ ２０２３

条 文 说 明



制 订 说 明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规程》Ｔ／ＸＣＩＡ３

２０２３经西安建筑业协会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以第００１号公告批准、

发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市建设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实践经

验，同时参考了国内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开展了多项专题研

究，并以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了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对主要问

题进行了反复讨论、论证和修改。

为使广大施工、监理、建设、质检、协会等单位有关安全人

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

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

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

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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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本条是本规程编制的目的。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

理，明确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内容，规范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

核、审批、论证、交底程序，确保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有效实施，

积极防范和遏制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本规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３９３号）、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第３７号）、《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陕建发 〔２０１９〕１１１６号）、

《西安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市建质

发 〔２０１８〕２６号）等文件而编制。

１０２　本条明确了参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各施工单

位必须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明确责任人，严格履行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职责。

１０３　本条是关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应

用范围。

１０４　本条说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管理除执

行本规程外，很多具体管理规定、要求还应符合国家、行业、陕

西省和西安市现行有关工程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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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本章提出了本规程有关章节中引用的５个术语。由于本规程

应与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令第３７号）以及国家、行业标准配套使用，在本规程中

未出现的以该标准为准。

本规程还给出了相应的推荐性英文术语，该英文术语不一定

是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术语，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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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 本 规 定

３１　一 般 规 定

３１１、３１５　明确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单位、施

工有关人员必须取得相关资质及执业资格证书，进入施工区域，

应正确佩戴安全帽和身份标志牌。

３１６　本条明确了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建立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管理档案。

３１７　本条明确总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应为现场特种作业和

操作人员购买保险，并且要求现场特种作业人员要持证上岗。

３２　安全生产责任制

３２１　本条明确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参建单位根据自

己的职责范围，制定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制度、流程

和相关要求。

３２２　本条明确了项目负责人是项目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应

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３２３　本条明确了施工企业应建立健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明确各类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并制

定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安全专项方案交底等

制度。

３２４　本条明确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的总包与专

业分包企业之间应签订合同及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安全生产目

标责任书应明确安全保证措施，双方责任及奖惩办法。

３２５　本条明确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优先采用

比较成熟的、先进的施工工艺、设备、操作方法和安全管理措

施。对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材料等慎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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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６　本条明确了专业分包单位要配备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

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履行专业分包单位的安全责任。

３２７　本条明确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施工单

位要明确检查７项工作，是否满足施工要求。特别是专项施工方

案专家论证通过，经过修改完善后要二次通过审批方可实施。

３３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３３１、３３３　依据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３７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

于实施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

通知》（建办质 〔２０１８〕３１号）、《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陕建发

〔２０１９〕１１１６号）、《西安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实施细则》（市建质发 〔２０１８〕２６号）文件精神和施工现场有关

特殊情况而制定的。

３４　安全风险辨识与分级

３４２　本条明确规定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过程中

的安全风险辨识，应根据本规程第３．３．２条确定的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和第３．３．３条确定的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范围进行辨识。

３４９　本条明确规定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及超过一

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在开工前，项目部组织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识别小组，要将识别结果用公示牌设置在

工地大门口显著位置，向社会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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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管 理 职 责

４１　建设单位职责

４１１　本条规定是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３９３号）第六条确定的，即：“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

供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

信、广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资料，气象和水文观测资料，相邻建筑

物和构筑物、地下工程的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

完整。”

４１２　本条明确了建设单位在有关制定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清单中的作用和责任，即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等单

位在施工招标文件中列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要求

施工单位在投标时补充完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并明

确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等要求。

４１３　本条是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３９３号）第八条确定的，即：“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概算时，应

当确定建设工程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

４１４　本条是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３９３号）第十条确定的，即：“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时，应当提供建设工程有关安全施工措施的资料；依法批准开工

报告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日起１５日内，

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４１７　本条是关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需要第三方

监测的管理规定。规定对于按照规定需要进行第三方监测的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

单位进行监测；监测单位应当编制监测方案。监测方案由监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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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报送监理单位后方可实

施；监测单位应当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及时向建设单位报送

监测成果，并对监测成果负责；发现异常时，及时向建设、设

计、施工、监理单位报告，建设单位应当立即组织相关单位采取

处置措施。

４１９　本条是关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急抢险结束后

的管理要求。规定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急抢险结束后，

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制定工程恢复

方案，并对应急抢险工作进行后评估。

４２　施工总承包单位职责

４２１　本条明确实行施工总承包的项目，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对

所属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全面负责，并处理各个

分包单位的关系。

４２２　本条明确实行施工总承包的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应编

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核、审批报

送监理批准后实施；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专项施工方案还要组织专家论证；方案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

４３　监理单位职责

４３１、４３２　本条是关于监理单位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监理实施细则和实施专项巡视检查的规定。规定要求监理单

位应当结合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

施细则，并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

检查。

４３５　本条是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３９３号）第十四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

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

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

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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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报告。”

４４　勘察、设计、监测单位职责

４４１　本条是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３９３号）第十二条确定的，即：“勘察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提供的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

确，满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需要。”

４４２、４４３　本条是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３９３号）第十三条确定的，即：“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

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防止因设计不合理导

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设计单位应当考虑施工安全操作和防护

的需要，对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在设计文件中注明，

并对防范生产安全事故提出指导意见。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

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中

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

４４５　本条是依据 《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陕建发 〔２０１９〕１１１６号）

第十七条规定确定的。

４５　专业分包单位职责

４５１　本条明确规定专业分包单位施工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在本单位进行审核、审批顺序；由

专业分包单位加盖公章后向总承包单位报审。负责方案的交底和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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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专项施工方案

５１　一 般 规 定

５１１　本条规定施工单位应当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

工前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实行施工总承包

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实行分包的，专项施工方案可以由相关专业分包

单位组织编制。

５１２　本条规定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编制人、签字、盖章。即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

人审核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

执业印章后方可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实行分包并由

专业分包单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总承包

单位技术负责人及专业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共同审核签字并加盖

单位公章。

５１３　本条规定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

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

５２　编制、内容与审批

５２３　本条规定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 （建办质 〔２０２１〕４８

号）相关内容。规定了在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

案时应按照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

南》（建质办 〔２０２１〕４８号）规定的内容和要求进行编制。

５３　专项方案的论证和修改

５３１　本条规定来源于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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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第３９３号）第二十六条规定。

５３６、５３８　本条提出了专家论证会后，应当形成论证报告，

对专项施工方案提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者不通过的 “一致意

见”，也就是说无论是专家论证前由施工单位审核和总监理工程

师审查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是否通过或是否修

改后通过专家论证，或不通过，必须是 “一致意见”的专家论证

报告，否则企业必须重新组织专家论证。

５３９　本条明确了论证专家应当从西安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建立的专家库中选取，符合专业要求且人数不得少于

５名。与本工程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专家论

证会。

５３１０　本条明确了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因

工期时间较长 （一年以上）、设计图纸的变更、施工现场环境发

生较大变化、施工工艺的改变等情况的发生，施工单位应对专项

施工方案重新编制，并按规定重新组织专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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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实施与控制

６５　安全技术交底

６５１、６５２　本条是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３９３号）第二十七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

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

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第

一次明确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的安全技术交底分

成了两个阶段，即一是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向施工

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二是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向作业

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６７　安 全 标 志

６７１、６７２　本条是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３９３号）第二十八条规定：“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

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

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

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８５



７　验　　收

７０１～７０５　本条是依据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

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３７号）第二十一条规定：“对

于按照规定需要验收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组织

相关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经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设

置验收标识牌，公示验收时间及责任人员。”明确了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的依据和验收人员。

９５



８　应急处置措施

８１　一 般 规 定

８１１　本条规定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急处置措施编

制单位，明确应急保障措施和责任。

８１３　本条是依据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３７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危大工程发

生险情或者事故时，施工单位应当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报

告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勘察、设计、监理

等单位应当配合施工单位开展应急抢险工作。”明确了施工总承

包单位应为项目应急救援组织单位，建设、监理、勘察、设计、

监测与方案编制等参建单位和人员应为应急救援组织成员，并适

时组织演练。

８２　应急处置措施

８２１　本条规定了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急处置措

施的内容。

８３　应急处置措施实施

８３２　本条是依据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３７号）第二十二条规定。

８３３　本条规定了事故的报告及处理按照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９３号）进行编写报告和处理。

８３４　本条是依据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３７号）第二十三条规定：“危大工程应

急抢险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

位制定工程恢复方案，并对应急抢险工作进行后评估。”

０６



９　技术文件管理

９０１　本条是依据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３７号）第二十四条规定：“施工、监理

单位应当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规定了建设、施工、监

理单位都应建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档案。

９０４　本条规定了建设单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

理档案的内容。

９０５　本条是依据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３７号）第二十四条规定：“施工单位应

当将专项施工方案及审核、专家论证、交底、现场检查、验收及

整改等相关资料纳入档案管理。”规定了施工单位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档案的内容。

９０６　本条是依据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３７号）第二十四条规定：“监理单位应

当将监理实施细则、专项施工方案审查、专项巡视检查、验收及

整改等相关资料纳入档案管理。”规定了监理单位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档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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